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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伟坤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经理，兼任风控总监，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张伟坤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能力，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张伟坤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张伟坤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其原定任期为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辞职后，张伟坤先生将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风控总监职务。张伟坤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张伟坤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张伟坤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伟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为确保公司财务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易若峰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易若峰先生具备履职所必需的专业能力，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能力，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